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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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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00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临时困难补助是为了帮助解决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因突发原因而造成生活上暂时性经济困难所给予的临时性、一次性资助。为进一步健全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科学合理使用帮困资金，切实有效帮助学生解决暂时性经济困难，根据教育部和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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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对象为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如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影响学生完成学业，可以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一）学生家庭突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二）学生突遇父、母亡故，生活费无保障；
（三）学生父、母身患重特大疾病，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
（四）学生本人突患重特大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发生的医药费数额较大，家庭经济无力负担；
（五）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给予补助的学生。
第四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补助：
（一）学生家中发生变故不足以影响学生完成学业；
（二）单纯为改善个人或家庭生活质量导致的临时性生活困难；
（三）符合困难认定申请条件而且通过困难认定可以解决困难但没申请，由此造成的临时性生活困难；
（四）同一学年内已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社会捐助及学校其他补助，资助总额超过9000元；
（五）生活铺张浪费，购买或使用高档物品；
（六）学习不求上进，学习态度消极；
（七）同一学年内受到过学校警告及以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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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临时困难补助各种情况对应的补助金额分别为：
（一）学生家庭突然遭遇重大自然灾害，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补助1000—2000元；
（二）学生突遇父、母亡故，生活费无保障，补助1000—2000元；
（三）学生父、母身患重特大疾病，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补助1000-2000元；
（四）学生本人突患重特大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发生的医药费数额较大，家庭经济无力负担，补助1000—2000元；
（五）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给予补助的学生，补助300—500元。
第六条  同一学年内受助学生获得的临时困难补助总额原则上不超过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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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及审批流程为：
（一）个人申请。有需求的学生填写《重庆财经学院学生临时性困难补助申请表》，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二）辅导员初审。辅导员对学生的相关情况予以核实，给出初审意见。
（三）学院复审。系书记审核，签字盖章，将申请材料报送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学校审批。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对系报送的材料进行复核，并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提出建议补助方案，报送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并最终确定补助额度。
第八条  临时困难补助为不定期补助，学生一旦因突发原因造成经济困难并符合申报条件的，可以向系提出申请。
第九条  受助学生在同一学年中原则上只能申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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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学生，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困难情况不属实的，资助管理中心将立即取消补助，追回补助金额，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并取消其今后临时补助资格。
第十一条 各系应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倡导学生通过申请助学贷款、通过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通过诚实劳动获得勤工助学补贴等方式积极自助，临时困难补助仅为辅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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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办法中提到的相关表格从学生工作部网站栏目下载。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原《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管理办法》（经2013年7月5日院务会修订）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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